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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天河区2014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

财务收支审计整改情况的报告

区政府高度重视区人大常委会对《关于天河区 2014年度本

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作出的审议意

见，始终把审计整改工作作为年度重要工作，对被审计单位的整

改情况进行跟踪督促检查。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预算管理方面

（一）关于“部分上级补助资金未及时安排使用”的问题。已

开展对历年上级补助结余的清理核对工作，2014 年末清理出的

上级补助结余资金 7 226万元已在 2015年部门预算中安排支出；

制定了《天河区清理盘活存量资金工作方案》，先后两次组织存

量资金清理盘活工作，共清理出资金 5 272万元，其中上级补助

资金 3 336万元，已全部按规定安排到水务管理等项目，结转两

年以上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1 936万元，全部收回区财政统

筹使用。

（二）关于“结余资金管理不规范，资金沉淀较大”的问题。

8个相关单位加强了结余资金管理，将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纳入部

门预算安排使用。

（三）关于“专项经费执行率偏低”的问题，3个单位加强了

部门预算编制管理，跟踪监督预算执行进度，确保预算执行到位。

二、制度执行方面

（一）关于“财政结余结转资金压缩力度不够”的问题。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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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编制部门预算时，明确要求区资金项目原则上不予结转，市资

金项目连续结转两年以上的，其资金管理办法有具体规定的，按

规定执行，未作具体规定的，一律收回区本级财政总预算统筹安

排；二是制定了《天河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天河区财

政局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操作规定》，对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

及需进行二次分配的区级转移支付资金的下达、使用和结余处理

作了明确的规范。

（二）关于“未严格执行非税收入管理规定”的问题。6个相

关单位均在审计期间按照要求将应缴未缴的非税收入上缴财政。

（三）关于“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”的问题。4个相关单

位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政府采购有关政策规定，明确采购标

准，确保今后在采购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程序。

三、财务管理方面

（一）关于“费用支出依据不充分”的问题。9个相关单位加

强了对费用开支的审核，在费用发生时按费用的实际内容附上完

整的明细资料，确保会计资料真实、完整的反映经济活动。

（二）关于“实物管理不规范”的问题。6个相关单位加强了

实物的管理，对购置的物品（如慰问品、宣传品等）进行领用登

记和签收手续，完善物品管理规定。

（三）关于“现金使用不规范”的问题。2个单位分别采取重

新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和严格控制现金使用量的措施，加强了现金

管理，务求按规定做到结算起点超过一千元的尽量采用银行转

账、支票或公务卡结算，确需大额使用现金的，及时向财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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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备。

（四）关于“工程结算管理不规范”的问题。3个相关单位加

强了合同审查和工程验收审核，完善工程审批程序，规范工程结

算评审。

经督促整改，上述审计发现问题已经整改完毕。


